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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指标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经重述） 变化比率（

％

）

１

月份 累计

１

月份 累计

１

月份 累计

１

、商品煤产量 万吨

１

，

０１１ １

，

０１１ ９９１ ９９１ ２．０ ２．０

２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６ １６ １７ １７ －５．９ －５．９

３

、煤矿装备产值 万元

５５

，

１０５ ５５

，

１０５ ６０

，

０４４ ６０

，

０４４ －８．２ －８．２

４

、煤炭销售量 万吨

１

，

０８４ １

，

０８４ １

，

０６１ １

，

０６１ ２．２ ２．２

（

１

）自产煤内销 万吨

８７２ ８７２ ９２２ ９２２ －５．４ －５．４

（

２

）自产煤出口 万吨

４ ４ ４ ４ － －

（

３

）国内贸易 万吨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１８ １１８ ２１．２ ２１．２

（

４

）代理及买断出口 万吨

１６ １６ １１ １１ ４５．５ ４５．５

（

５

）代理及买断进口 万吨

４９ ４９ ６ ６ ７１６．７ ７１６．７

注：由于合并范围调整，

２０１２

年商品煤产量、煤炭销售量等进行了重述。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可能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

化、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

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资

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08� � �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13-003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１

，

１９４

，

６１１

，

３７３．４４ ９０９

，

９９１

，

９４３．７６ ３１．２８％

营业利润

３００

，

３２８

，

５１１．８５ ２３３

，

７２６

，

５１３．７５ ２８．５０％

利润总额

３８１

，

９０４

，

０９５．８０ ２９７

，

６１９

，

５５０．９７ ２８．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１

，

６２２

，

９１３．８４ ２５８

，

３８５

，

２２１．３１ ２８．３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２ ０．４０ ３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１２％ １４．７２％ ２．４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２

，

４２２

，

９５９

，

２４６．１９ ２

，

１２５

，

２７３

，

２５４．８５ １４．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０４１

，

８２３

，

５２４．１７ １

，

８５８

，

２９５

，

２５６．３５ ９．８８％

股 本

６４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３．１８ ２．９０ ９．６６％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健增长，财务状况良好。 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１９

，

４６１．１４

万元，营业利润

３０

，

０３２．８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３８

，

１９０．４１

万元，净利润

３３

，

１６２．２９

万元，分别比

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２８％

、

２８．５０％

、

２８．３２％

、

２８．３４％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

２０％－３５％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期业绩预告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19日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情况

购买资产交易实施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次向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发行的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公司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预登记，上市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承诺：其因本次发行新增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摘要，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 信息，请仔

细阅读《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

上市报告书》及《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全文及其

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第一节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科技”、“公司”）与康铨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铨投资”）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康

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铨（上海）”）追认了该协议的效力。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金利科技与康铨投

资、康铨（上海）签署了《补充协议》。

依据上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金利科技

拟以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宇瀚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瀚光电”）

１００％

的股权。 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宇瀚光电

１００％

股权的价值出具了评估报告，依据评估结果，交易各方

协商确认宇瀚光电

１００％

股权的收购价格为

３７

，

０００

万元。

依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资产收购将采用发行股

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公司拟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包括原拟投资于“铭板外观件生产线

新建项目”的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向康铨投资支付等值于人民币

１８

，

８７０

万元的外汇资金，收购其持有的宇

瀚光电

５１％

股权；向康铨（上海）发行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公司股份（发行价格为

１７．１２

元

／

股）并支付现金

５．００

元，收

购其持有的宇瀚光电

４９％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宇瀚光电将成为金利科技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股本总额将增加到

１４５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其

中，萨摩亚

ＳＯＮＥＭ ＩＮＣ．

持有公司股份的总数仍为

９

，

０００

万股，持股比例下降至

６１．８２％

，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 以廖日兴、廖日昇为代表的廖氏家族

１９

名成员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将持有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公司股份，持股比例达到

７．２７％

。

二、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方案

（一）拟发行股份的种类及面值

金利科技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发行对象为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康铨（上海）

以其持有的宇瀚光电

４９％

的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三）拟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即

１７．３４

元

／

股。

金利科技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的权益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 依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１７．１２

元

／

股。

（四）拟发行股份的数量及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依据交易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

，

４５５

，

５９４

股，占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１９％

。

金利科技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的权益分配方案： 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 本次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１７．１２

元

／

股，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占发行后股本总额的

７．２７％

。 因出现折股数不足一股的情况，金

利科技向康铨（上海）支付现金

５．００

元购买该部分余额。

（五）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康铨（上海）承诺：康铨（上海）所认购金利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并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交易标的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双方同意，过渡期内，标的资产的期间收益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金利科技享有；标的资

产的期间亏损或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康铨投资和康铨上海按照其持有的宇瀚光电股权的比例

在交割完成之日前以现金方式向金利科技补足。 该等须补足的金额以资产交割审计报告为准。

（七）本次发行前金利科技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金利科技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前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三、本次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数据的比较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次发行前数据 本次发行后备考数据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增幅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增幅

资产总额

７９

，

７８２．５８ ７９

，

５４２．６６ １２４

，

５９９．１６ ５６．１７％ １２０

，

３１６．７８ ５１．２６％

负债总额

７

，

１７１．５０ ５

，

７１７．０４ ３０

，

８０８．７１ ３２９．６０％ ２７

，

４９２．０２ ３８０．８８％

所有者权益

７２

，

６１１．０８ ７３

，

８２５．６３ ９３

，

７９０．４５ ２９．１７％ ９２

，

８２４．７６ ２５．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７２

，

６１１．０８ ７３

，

８２５．６３ ９３

，

７９０．４５ ２９．１７％ ９２

，

８２４．７６ ２５．７４％

利润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增幅

２０１０

年度 增幅

营业收入

３２

，

９６１．７０ ３４

，

９９２．３５ ５２

，

０６３．６０ ６１．４１％ ４４

，

０３３．０９ ２５．８４％

营业利润

５

，

９０５．１０ ７

，

１４６．７９ １２

，

０６１．８２ １１０．８９％ ８

，

３４８．８４ １６．８２％

利润总额

５

，

９１６．２６ ７

，

９０５．３０ １１

，

９６２．９５ １０６．６９％ ９

，

０９２．１７ １５．０１％

净利润

４

，

９４０．７３ ６

，

６５５．４３ ９

，

２８３．６１ ９３．０４％ ７

，

７０６．１５ １５．７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

４

，

９４０．７３ ６

，

６５５．４３ ９

，

２８３．６１ ９３．０４％ ７

，

７０６．１５ １５．７９％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增幅

２０１０

年度 增幅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７ ０．６０ ０．６４ ７２．９７％ ０．６３ ５．００％

每股净资产（元）

５．３８ ５．４７ ６．４４ １９．７０％ ６．３８ １６．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６．７４％ １７．９５％ ９．８３％ ４５．８５％ １９．７５％ １０．０３％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

表）

８．９９％ ７．１９％ ２４．７３％ １７５．０４％ ２２．８５％ ２１７．８０％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

１

、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或类别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股） 占比 持股数（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９６％ １０９

，

０８９

，

９５３ ７４．９３％

其中：萨摩亚

ＳＯＮＥＭ ＩＮＣ．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８２％

萨摩亚

ＦＩＲＳＴＥＸ ＩＮＣ．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０％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４％

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 －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７．２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０３％ ３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７％

合 计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５

，

５８９

，

９５３ １００％

２

、本次发行后，前

１０

名股东的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金利科技本次向康铨（上海）增发的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公司股份进行了预登记，预登记的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帐，并正式

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公司预登记股东和在册股东合并排名的前

１０

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萨摩亚

ＳＯＮＥＭ ＩＮＣ．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８２％

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７．２７％

萨摩亚

ＦＩＲＳＴＥＸ ＩＮＣ．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４％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江西中行新股申购信托项目

＜１

期

＞ １

，

２９０

，

０５０ ０．８９％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帐户

７６０

，

９５０ ０．５２％

张宇

５７０

，

８４６ ０．３９％

吴志斌

４７５

，

０００ ０．３３％

褚雪峰

３０４

，

９００ ０．２１％

王静

２１８

，

６００ ０．１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帐户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４％

合计

１１２

，

９１０

，

２９９ ７７．５５％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中，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对象仅限于康铨（上海），未向自然人直接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未发生变动。

六、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向康铨（上海）定向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除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外，其他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１０％

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将不低于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

，金利科技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的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

理状况

（一）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金利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利宝投资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康铨投资持有的宇瀚光电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

给金利科技，并授权董事会及其指定人代表利宝投资有限公司协商及签署与本次资产收购相关的文件。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金利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预案的相关议案。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金利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的相关议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金利科技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报告书（草案）的相关议案。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６

次并购重组

委工作会议审核，金利科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申请获无条件通过。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金利科技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７００

号《关于核准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

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金利科

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发行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的交易。

８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宇瀚光电

１００％

的股权过户至金利科技名下，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完成。

９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金利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向康铨（上海）发行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公司股份的预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出具

了《证券预登记确认书》。 金利科技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公司股份的预登记手续，预登记的股

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帐。

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金利科技向康铨投资支付了等值于人民币

１８

，

８７０

万元的美元外汇（含代扣代缴的所

得税）。

金利科技尚需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相关资产的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１

、相关资产的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宇瀚光电

１００％

的股权过户至金利科技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０１９

号《验资报告》，确

认：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止，金利科技已收到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００

元。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是宇瀚光电

１００％

的股权，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处理问题。

２

、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出具的《证券预登记确认书》，金利

科技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预登记手续， 预登记的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

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帐。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

务数据、标的资产相关盈利预测或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１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金利科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中除董事、副总经理

Ｌｉ Ｗｅｎｍｉｎｇ

因病身

故外，金利科技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动。

公司本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限均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在上述人员任

职期限届满后，金利科技将依据相关程序重新进行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选聘。

２

、宇瀚光电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收购交易后，在办理宇瀚光电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过程中，宇瀚光电原

股东康铨投资和康铨（上海）免去了原任董事、监事的职务，金利科技重新委派曾俊民、方幼玲、张渼楦担任

宇瀚光电的董事，张志宏担任宇瀚光电监事，任期均为

３

年。

本次资产重组过程中，宇瀚光电的总经理也发生了变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宇瀚光电董事会决议免去熊绍咏

的总经理职务，改聘曾俊民为宇瀚光电总经理。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收购交易后，由金利科技重新

委派的三名董事组成的宇瀚光电新一届董事会作出决议，继续聘任曾俊民担任宇瀚光电总经理，任期

３

年。

本次资产重组前，宇瀚光电的财务主管为戴剑兰，康铨投资委派陈玫如对宇瀚光电的财务工作进行监

管。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收购交易后，宇瀚光电的财务主管仍由戴剑兰担任，金利科技重新委派张

渼楦担任宇瀚光电的财务负责人，对宇瀚光电的财务工作进行监管。

除上述人员调整外，宇瀚光电的经营管理团队未发生其他重大变动。

四、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金利科技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

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交易各方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过程中签署的协议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目前上述协议已经生效，金利科技已与康铨投资、康铨（上海）完成了宇瀚光电

１００％

股权的过户手续，

金利科技已向康铨投资支付了等值于人民币

１８

，

８７０

万元的美元外汇，并将新增的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公司股份预

登记在康铨（上海）名下。对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审计工作尚在进行过程中，此外，交易各方均已履行了

协议项下相关义务，无违反协议中相关约定的行为。

（二）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１

、本次新增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依据交易各方签署的上述协议的约定，康铨（上海）承诺：康铨（上海）所认购金利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目前，康铨（上海）所持金利科技股份锁定事宜已办理完毕，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２

、交易对方关于宇瀚光电未来业绩的承诺

交易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 交易对方就宇瀚光电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经审净利润及补偿金额、补偿方式分别作出了承诺。

目前交易对方关于宇瀚光电

２０１１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经审净利润承诺已实现，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经审净利润承诺仍在履行中。 金利科技聘请的会计师对宇瀚光

电

２０１２

年度的净利润的审计尚未完成，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交易对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

３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康铨（上海）将持有金利科技的股份，成为对金利科技有重要影响的股东。 因此，康铨

（上海）、康铨（上海）的股东康铨投资、康铨投资的股东利宝投资有限公司，康铨（上海）的实际控制人陈鹏

威、陈建宏、陈凯琳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未发现上述各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４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康铨（上海）将持有金利科技的股份，成为对金利科技有重要影响的股东。 因此，康铨

（上海）、康铨（上海）的股东康铨投资、康铨投资的股东利宝投资有限公司，康铨（上海）的实际控制人陈鹏

威、陈建宏、陈凯琳均出具了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未发现上述各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５

、关于宇瀚光电拥有的未取得产权证的房产的补偿承诺

宇瀚光电拥有的一栋面积为

４９６

平米的房屋暂未取得产权证。依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处房产评估值为

１

，

５７３

，

８２４．００

元。 康铨投资承诺，如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宇瀚光电无法取得

该项房屋的所有权证，将协助宇瀚光电办理房屋产权证并承担相关费用；如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宇瀚光电

仍未取得该项房屋的所有权证， 将依据该项房屋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评估值向宇瀚光电支付补偿金

１

，

５７３

，

８２４．００

元。 康铨（上海）承诺将与康铨投资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宇瀚光电该栋房屋的产权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办理完成，宇瀚光电的资产权属已无潜在纠纷，康铨（上

海）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将人民币

１

，

５７３

，

８２４．００

元的补偿金支付给宇瀚光电。 目前该承诺已履行完毕，康铨投

资未违反上述承诺。

６

、其他承诺

（

１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实施，交易对方康铨投资和康铨（上海）均向金利科技承诺：合法拥

有宇瀚光电股权完整的所有权，依法拥有宇瀚光电股权有效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持有的宇瀚光电

股权权属清晰，没有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

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股权

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目前宇瀚光电

１００％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未发现有与交易对方承诺不符的情况。

（

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陈鹏威、陈建宏、陈凯琳等三人仍将是利宝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直接持

有金利科技股份的康铨（上海）的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其余直接持有利宝投资有限公司股份的两家公司

及

２３

名自然人中，蓝世昌、聚成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为周淑真、周淑莲、黄汉洲）、

ＪＵＭＰ ＴＯＰ ＣＯＲＰ．

（股东为

洪正成）分别持有利宝投资有限公司

６．４９％

、

５．９３％

和

５．１１％

的股份；林秋萍、曾木村、曾俊生之间存在近亲属

关系，持股比例合计

６．８９％

；其余

１９

名自然人持有利宝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比例均低于

５％

，且相互之间不存

在近亲属或一致行动关系，对利宝投资有限公司的决策无重大影响。

包括

３

名实际控制人在内的，因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利宝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可能对利宝投资有限

公司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

１１

名自然人中，陈鹏威、陈建宏、陈凯琳、蓝世昌、周淑真、周淑莲、黄汉洲、林秋

萍、曾木村、曾俊生等

１０

人均已出具声明和承诺：在康铨（上海）持有金利科技股份的期间，不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金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任何业务；通过

ＪＵＭＰ ＴＯＰ ＣＯＲＰ．

持有利宝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１％

股份的洪正成目前未直接或间接从事可能与金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

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任何业务，但并未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声明和承诺。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未发现上述各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

３

）宇瀚光电原任董事（陈鹏威、周淑莲、蓝雯琪、林秋萍、陈建宏）、监事（陈凯琳）均承诺：其在宇瀚光电

任职期间，康铨（上海）持有金利科技股份的期间，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金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范

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任何业务。与其有近亲属关系的、且直接或间接持有利宝投资有限公司股权

的周淑真、蓝世昌也出具了声明和承诺，于相关人员在宇瀚光电任职期间、康铨（上海）持有金利科技股份的

期间，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金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任何业务。

目前陈鹏威、周淑莲、蓝雯琪、林秋萍、陈建宏、陈凯琳等

６

人已不在宇瀚光电任职，关于任职期间不从事

竞争业务的承诺履行期限已届满，关于康铨（上海）持有金利科技股份的期间不从事竞争业务的承诺仍在履

行期，未发现各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

４

）宇瀚光电原任总经理曾俊民在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仍将担任宇瀚光电总经理，与曾俊民存在近亲

属关系的林秋萍、曾木村、曾俊生等

３

人已承诺，于曾俊民在宇瀚光电任职期间，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金利科

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任何业务。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未发现其违反承诺的情形。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金利科技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公司股份的预登记手续，尚需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宜办

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上述后续手续存在无法办理完成

的风险。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上述协议中约定的或因承诺而承担的义

务中，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仍需继续履行；对于协议约定义务或承诺义务产生所依据的前提条件尚未出现

的，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七、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本次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后认为：

金利科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已

办理完毕，资产收购相关的现金对价已支付完毕，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

关协议与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

存在风险和障碍。

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金利科技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金

利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本次资产重组的律师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核查后认为：

１

、金利科技本次重组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２

、金利科技本次重组购买的宇瀚光电

１００％

股权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金利科技已合法取得该等资

产；金利科技发行股份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且已依法办理股份登记手续；金利科技已向交易对方支付购买

标的资产所应支付的现金对价。

３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出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４

、除董事兼副总经理

Ｌｉ Ｗｅｎｍｉｎｇ

先生因病身故外，金利科技未因本次重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更换和调整，金利科技依据《公司法》以及宇瀚光电《公司章程》的规定变更了宇瀚光电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５

、 在金利科技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金利科技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

形；未发生金利科技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６

、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本次重组相关的协议；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相关承诺方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７

、金利科技尚需办理其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以及相应修改章程等相关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金利科技与康铨投资、上海康铨需履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相关承诺方需继续履行其尚未履行完毕的各

项承诺。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的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股公司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预登记手续，预登记的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帐。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

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可上市流通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０

日。

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签署了协议，明确了华泰联合证券的督导义

务和责任。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对本公司持续督导的期间为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交易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即督导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独立

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本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第五节 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康铨（上

海）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７００

号 ）

２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

３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验字［

２０１３

］

００００１９

号《验资报告》和标的资产权属转

移证明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预登记确认书》

５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金利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实施情况之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６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之八》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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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相关方

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700

号《关于核准昆山金利表

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康铨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核

准金利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康铨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康铨

(

上海

)

”

)

发行

10,589,953

股股份

购买宇瀚光电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宇瀚光电”

)49%

的股权

,

向康铨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康铨投资”

)

支付现金购买宇瀚光电

51%

的股权的交易。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

,

包括康铨投资和康铨

(

上海

)

在内的相关方已作出股份锁定、避免潜在同业竞争、规

范关联交易等承诺

,

上述相关承诺已由《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报告书》

(

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

引用

,

相关方对重组报告书中引用的相关承诺内容无异议

,

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相关各方将严格

履行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作出的以下承诺

:

一、股份锁定承诺

康铨

(

上海

)

承诺

:

康铨

(

上海

)

所认购金利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

自股份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

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目前

,

康铨

(

上海

)

所持金利科技股份锁定事宜已办理完毕

,

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二、利润补偿承诺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

宇瀚光电

2011

年

1-9

月的净利润为

4,004

万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

4,088

万元。交易各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

:

交易对方承诺

:

宇瀚光电

2011

年第四季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

320

万元

,

即

2011

年全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

4,408

万元

;

2012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

4,015

万元

,2013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

4,497

万元

,201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

4,729

万元。

如标的资产届时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利润预测数

,

则交易对方应就未达到利润预测的部分对

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

补偿方式为

:

由康铨

(

上海

)

优先以认购的金利科技股份进行补偿

,

不足时

,

由康铨投资进

行现金补充。

目前交易对方关于宇瀚光电

2011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经审净利润承诺已实现

,

关于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经审净利润承诺仍在履行中。金利科技聘请的会计师对宇瀚光

电

2012

年度的净利润的审计尚未完成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交易对方无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康铨

(

上海

)

将持有金利科技的股份

,

成为对金利科技有重要影响的股东。因此

,

康铨

(

上

海

)

、康铨

(

上海

)

的股东康铨投资、康铨投资的股东利宝投资有限公司

,

康铨

(

上海

)

的实际控制人陈鹏威、陈建

宏、陈凯琳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承诺

:

目前没有

,

将来也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金利科

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任何业务

;

目前没有

,

将来也不会直接或间接持

股与金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任何公司。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未发现上述各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四、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康铨

(

上海

)

将持有金利科技的股份

,

成为对金利科技有重要影响的股东。因此

,

康铨

(

上

海

)

、康铨

(

上海

)

的股东康铨投资、康铨投资的股东利宝投资有限公司

,

康铨

(

上海

)

的实际控制人陈鹏威、陈建

宏、陈凯琳均出具了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承诺

:

将避免一切非法占用宇瀚光电的资金、资产的行为

,

在任何

情况下

,

不要求宇瀚光电为康铨

(

上海

)

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与金利科

技、宇瀚光电的关联交易。如关联交易无法避免

,

则保证按照公平、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

,

依法签订协议

,

履行

合法程序

,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金利科技、宇瀚光电章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

关报批程序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金利科技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未发现上述各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五、关于宇瀚光电拥有的未取得产权证的房产的补偿承诺

宇瀚光电拥有的一栋面积为

496

平米的房屋暂未取得产权证。依据中和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

,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

该处房产评估值为

1,573,824.00

元。 康铨投资承诺

,

如

2012

年

6

月

30

日之前

,

宇瀚光电无法取得该

项房屋的所有权证

,

将协助宇瀚光电办理房屋产权证并承担相关费用

;

如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

宇瀚光电仍

未取得该项房屋的所有权证

,

将依据该项房屋在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评估值向宇瀚光电支付补偿金

1,573,

824.00

元。 康铨

(

上海

)

承诺将与康铨投资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宇瀚光电该栋房屋的产权证已于

2013

年

1

月

8

日办理完成

,

宇瀚光电的资产权属已无潜在纠纷

,

康铨

(

上

海

)

已于

2013

年

2

月

4

日将人民币

1,573,824.00

元的补偿金支付给宇瀚光电。目前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

康铨投资

未违反上述承诺。

六、其他承诺

1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实施

,

交易对方康铨投资和康铨

(

上海

)

均向金利科技承诺

:

合法拥有

宇瀚光电股权完整的所有权

,

依法拥有宇瀚光电股权有效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

;

持有的宇瀚光电股

权权属清晰

,

没有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益

,

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

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

股权过

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目前宇瀚光电

100%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

未发现有与交易对方承诺不符的情况。

2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陈鹏威、陈建宏、陈凯琳等三人仍将是利宝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对直接持

有金利科技股份的康铨

(

上海

)

的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其余直接持有利宝投资有限公司股份的两家公司

及

23

名自然人中

,

蓝世昌、聚成投资有限公司

(

股东为周淑真、周淑莲、黄汉洲

)

、

JUMP TOP CORP.(

股东为洪

正成

)

分别持有利宝投资有限公司

6.49%

、

5.93%

和

5.11%

的股份

;

林秋萍、曾木村、曾俊生之间存在近亲属关

系

,

持股比例合计

6.89%;

其余

19

名自然人持有利宝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比例均低于

5%,

且相互之间不存在

近亲属或一致行动关系

,

对利宝投资有限公司的决策无重大影响。

包括

3

名实际控制人在内的

,

因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利宝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

,

可能对利宝投资有限

公司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

11

名自然人中

,

陈鹏威、陈建宏、陈凯琳、蓝世昌、周淑真、周淑莲、黄汉洲、林秋

萍、曾木村、曾俊生等

10

人均已出具声明和承诺

:

在康铨

(

上海

)

持有金利科技股份的期间

,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金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任何业务

;

通过

JUMP TOP CORP.

持

有利宝投资有限公司

5.11%

股份的洪正成目前未直接或间接从事可能与金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

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任何业务

,

但并未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声明和承诺。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未发现上述各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3

、宇瀚光电原任董事

(

陈鹏威、周淑莲、蓝雯琪、林秋萍、陈建宏

)

、监事

(

陈凯琳

)

均承诺

:

其在宇瀚光电任

职期间

,

康铨

(

上海

)

持有金利科技股份的期间

,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金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范围相

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任何业务。 与其有近亲属关系的、且直接或间接持有利宝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

周淑真、蓝世昌也出具了声明和承诺

,

于相关人员在宇瀚光电任职期间、康铨

(

上海

)

持有金利科技股份的期

间

,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金利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任何业务。

目前陈鹏威、周淑莲、蓝雯琪、林秋萍、陈建宏、陈凯琳等

6

人已不在宇瀚光电任职

,

关于任职期间不从事

竞争业务的承诺履行期限已届满

,

关于康铨

(

上海

)

持有金利科技股份的期间不从事竞争业务的承诺仍在履

行期

,

未发现各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4

、宇瀚光电原任总经理曾俊民在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仍将担任宇瀚光电总经理

,

与曾俊民存在近亲属

关系的林秋萍、曾木村、曾俊生等

3

人已承诺

,

于曾俊民在宇瀚光电任职期间

,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金利科技

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任何业务。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未发现其违反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64� � �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3-004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公司向康铨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589,953

股股

份。此股份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登记手续

,

本次

交易发行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3

年

2

月

20

日。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由交易前的

135,000,000

股增加到

145,589,953

股。

本次交易实施前后

,

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

股东名称或类别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股） 占比 持股数（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９６％ １０９

，

０８９

，

９５３ ７４．９３％

其中：萨摩亚

ＳＯＮＥＭ ＩＮＣ．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８２％

萨摩亚

ＦＩＲＳＴＥＸ ＩＮＣ．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０％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４％

康铨（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 － １０

，

５８９

，

９５３ ７．２７％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０３％ ３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７％

合 计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５

，

５８９

，

９５３ １００％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康铨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7.27%,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要

求

,

康铨

(

上海

)

贸易有限公司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601288� � �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2013-004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设立迪拜分行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行

"

）设立迪拜分行的申请已于

2013

年

2

月

12

日（当地

时间）获得迪拜金融服务局的正式批准。 此前，本行迪拜分行的设立申请已获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628� � �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2013－00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468

亿元。

该数字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网址为

www.circ.gov.cn

）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0002、200002� � �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B� � � �公告编号：〈万〉2013-012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方式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已于

2013

年

2

月

7

日正式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30131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对

本公司提交的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申请审批》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在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申请通知书》后，本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8

日向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联交所

"

）提交了关于本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转换上市地以介绍

方式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挂牌交易

A1

申请表（

A1 Submission

），并于

2013

年

2

月

15

日正式

取得香港联交所下发的受理函（

Case Number 20130208-I13012-0001

）。

本公司的上述事项申请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十九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公告编号：临2013-008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月份新签合同情况简报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

2013

年

1

月份新签合同额人民币

137.89

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3.7%

，其中新签海

外合同额为人民币

14.37

亿元。

以上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2月18日

股票代码：603766� � �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2013-003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涂明海先生以

书面形式提交的辞职报告。涂明海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的职务，同时辞去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涂明海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

据《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将尽快履行

程序，增补新的董事。

涂明海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敬业、恪尽职守，对公司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公

司董事会对于涂明海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0969� � �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2013-005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

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

），

2011

年

5

月

19

日，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因病故、工

作调动、聘用合同到期等原因，取消

11

名激励对象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资格并拟注销其

获授且尚未行权的合计

144.882

万份股票期权。

2012

年

3

月

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议案》和《关于调整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的议案》，因工作调动原因，取消

2

名激励对象的首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资格并拟注销其获授且尚未行权的合计

21.136

万份股票期权。

2013

年

1

月

21

日，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部分已授予股票期

权进行注销的议案》，因公司

2011

年业绩未达到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 拟注销

93

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所涉及的已授予但未满足行权条件的共计

403.404

万

份股票期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2013

年

2

月

6

日，本公司已完成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上述拟注销的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涉及人数共计

106

人，注销的股票

期权数量共计

569.422

万份。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执行完毕。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2月18日


